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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关于批准发布《地下水超采区评价导则》

!" #$%—#&&’ 的通知

水国科［#&&’］()$ 号

部直属各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水利（水

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经审查，批准《地下水超采区评价导则》为水利行业标准，并予发布。标准编号为

!" #$%—#&&’。

本标准自 #&&’ 年 $ 月 ( 日起实施。

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目 次

( 总则

# 地下水超采区的划定、分类与分级

#*( 地下水超采区的划定

#*# 地下水超采区的分类

#*’ 地下水超采区的分级

’ 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调查与

评价

’*( 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和调

查

’*# 地下水超采区的评价

+ 资料整编

附录 , 术语

附录 - 地下水超采区的编号

附录 . 表式样及填制说明

·&&%(· 现行水利水电工程新规范（#&&#—#&&’）年实施手册



附录 ! 成果图编制说明

附录 " 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本导则标准用词说明

条文说明

! 总 则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有关规定，为促进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开发

利用、有效保护以及加强对地下水超采区的监测、调查和评价，统一有关技术要求，特

制订本导则。

!"#"$ 本导则适用于：划定地下水超采区的范围，对地下水超采区进行分类和分

级，对地下水超采区进行动态监测、调查、评价和资料整编。

!"#"% 与地下水超采区评价有关的水文地质勘测、地下水资源评价、大地高程测

量、地下水水位及水质监测等项工作的技术要求，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 本导则采用国家标准《水文测验术语和符号标准》（#$ % & ’(—)*）中给出

的有关术语，另外，还应用附录 + 给出的术语。

!"#"’ 在不与本导则相抵触的原则下，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制订必要的补充规

定或实施意见。

$ 地下水超采区的划定、分类与分级

$"! 地下水超采区的划定

$"!"! 地下水开采量超过可开采量，造成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或因开发利用地

下水引发了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是判定地下水超采和划定地下水超采区

的依据。

$"!"$ 划定地下水超采区应遵守下列工作程序：

, 在充分收集、分析区域地质构造及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的基础上，确

定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的层位、厚度、岩性特征、区域分布及地下水类型，确

定地下水开采量、地下水补给量和地下水可开采量；

- 分析确定各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在地下水开发利用时期的地下水水位

动态特征；

. 调查因地下水开发利用引发的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的状况，确定

各种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的地域分布；

/ 划定地下水超采区。

$"!"% 同一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在开发利用时期，发生了地下水水位

持续下降或引发了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的地域，划定为该地下水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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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含水层组在该地下水开发利用时期的地下水超采区，并要求勾绘地下水超采区的地

域分布边界线。

!"#"$ 要求以下列两种边界线所围括面积的较大者，确定为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

分布边界线：

! 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区域的外包线；

" 因开发利用地下水引发的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地域的外包线，其

中，需要保护的名泉发生了泉水流量衰减现象，边界线为该泉水相应的泉域。

!"#"% 在深层承压水超采区中，应分别划分各建制市城市建成区及其规划区和日

开采量大于 # 万 $% 的深层承压水水源地集中开采区。

!"! 地下水超采区的分类

!"!"# 根据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的地下水类型，将地下水超采区划分为

如下三类：

! 裂隙水超采区；

" 岩溶水超采区；

% 孔隙水超采区。

!"!"! 根据一般基岩、碳酸盐岩的埋藏特征，将裂隙水超采区和岩溶水超采区分

别划分为裸露型和隐伏型两种。

!"!"& 根据松散岩土含水层组在垂直方向上分层发育的特征、自上而下的序次及

地下水承压与否，将孔隙水超采区划分为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和深层承压水超采区两种，

其中，深层承压水超采区应标示出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的序次。

!"!"$ 应按地下水超采区所在主要县级行政区以上首府名称和本导则 !"!"# ’
!"!"& 的规定，确定各地下水超采区的名称。

!"!"% 应对地下水超采区进行统一编号，地下水超采区的编号按附录 & 执行。

!"!"( 同一名称的地下水超采区是地下水超采区评价的独立单元。

!"!") 当同一地域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地下水超采区时，应分别确定它们的

名称和地域分布边界线，并应分别进行地下水超采区评价。

!"& 地下水超采区的分级

!"&"# 应根据地下水超采区面积大小，将地下水超采区划分为下列四级：

! 地下水超采区面积不小于 #’’’($" 为特大型地下水超采区；

" 地下水超采区面积小于 #’’’($" 且不小于 !’’’($" 为大型地下水超采区；

% 地下水超采区面积小于 !’’’($" 且不小于 !’’($" 为中型地下水超采区；

) 地下水超采区面积小于 !’’($" 为小型地下水超采区。

!"&"! 应根据地下水超采区在开发利用时期的年均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速率、年

均地下水超采系数以及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将各级地下水超采区分别

划分出一般超采区和严重超采区两种，并在严重超采区中划分出禁采区。

!"&"& 在各级浅层地下水超采区、裂隙水超采区和岩溶水超采区中，符合下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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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一的区域，确定为严重超采区：

! 年均地下水超采系数大于 "#$；

% 孔隙水年均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速率大于 !#"&，裂隙水或岩溶水年均地下水水

位持续下降速率大于 !#’&；

$ 需要保护的名泉年均泉水流量衰减率大于 "#!；

( 发生了地面塌陷，且 !"")&% 面积上的年均地面塌陷点多于 % 个，或坍塌岩土的

体积大于 %&$ 的地面塌陷点年均多于 ! 个；

’ 发生了地裂缝，且 !"")&% 面积上年均地裂缝多于 % 条，或同时达到长度大于

!"&、地表面撕裂宽度大于 ’*&、深度大于 "#’& 的地裂缝年均多于 ! 条；

+ 发生了地下水水质污染，且污染后的地下水水质劣于污染前 ! 个类级以上，或

污染后的地下水已不能满足生活饮用水的水质要求；

, 因地下水开发利用引发了海水入侵现象；

- 因地下水开发利用引发了咸水入侵现象；

. 因地下水开发利用引发了土地沙化现象。

!"#"$ 在各级深层承压水超采区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区域，确定为严重超采

区：

! 年均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速率大于 %&；

% 年均地面沉降速率大于 !"&&；

$ 发生了地下水水质污染，且污染后的地下水水质劣于污染前 ! 个类级以上，或

污染后的地下水已不能满足生活饮用水的水质要求。

!"#"% 地下水超采区中不符合本导则%#$#$ 和 %#$#(规定的区域，确定为一般超采

区。

!"#"& 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区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区域，确定为禁采区：

! 浅层地下水水位低于相应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厚度的 ( / ’；

% 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累计衰减率大于 "#+，或年均累计停止喷涌时间多于

!""0；

$ !"")&% 面积上年均地面塌陷点多于 !" 个，或 !"")&% 面积上坍塌岩土体积大于

%&$ 的地面塌陷点年均多于 ’ 个；

( !"")&% 面积上年均地裂缝多于 !" 条，或同时达到长度大于 !"&、地表面撕裂宽

度大于 ’*&、深度大于 "#’& 的地裂缝年均多于 ’ 条；

’ 海水入侵造成地下水的氯离子含量大于 !"""&1 / 2；

+ 咸水入侵造成地下水矿化度大于 $"""&1 / 2；

, 原野荒芜造成植被覆盖率减少 ’"3以上；

- 污染后的地下水水质已达到 4 类水；

. 最大累计地面沉降量大于 %"""&&。

!"#"’ 地下水超采区的年均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速率可按式（%#$#,）计算：

! 5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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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年均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速率（! " #）；

"$———地下水开发利用时期之初地下水水位（!）；

"%———地下水开发利用时期之末地下水水位（!）；

#———地下水开发利用时期年数（#）。

!"#"$ 地下水超采区的年均地下水超采系数可按式（%&’&(）计算：

$ )
%开 * %可开

%可开
（%&’&(）

式中 $———年均地下水超采系数；

%开———地下水开发利用时期内年均地下水开采量（万 !’）；

%可开———地下水开发利用时期内年均地下水可开采量（万 !’）。

!"#"% 年均地面沉降速率可按式（%&’&+）计算：

&沉 )!’
!( （%&’&+）

式中 &沉———年均地面沉降速率（!! " #）；

!(———时间段（#）；

!’———!( 时间段内的地面沉降量（!!）。

!"#"&’ 年均泉水流量衰减率可按式（%&’&$,）计算：

!泉 )
%泉-$

* %泉-%
%泉-$

（ (% * ($）
（%&’&$,）

式中 !泉——— ($ . (% 期间年均泉水流量衰减率；

%泉-$
——— ($ 年年均泉水流量（!’ " /）；

%泉-%
——— (% 年年均泉水流量（!’ " /）；

($———初始计算年份；

(%———截止计算年份。

!"#"&& 应参照国家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01 " 2 $3(3(—+’）采用单指标法确

定地下水水质的类别，并以该标准中!类水与"类水间浓度界限值作为判断符合生活饮

用水的标准值和作为计算超标率的控制标准。

!"#"&! 要求填制地下水超采区基本情况一览表（表式样见附录 4 中表 4&$&$，填

制说明见附录 4 中 4&%）。

# 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调查与评价

#"& 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和调查

#"&"& 根据地下水超采区的范围确定动态监测区，应在动态监测区内开展动态监

测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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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下列原则，划定浅层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

! 从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向外推移距离不小于 "#$ 所围括的区域，划

定为该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

% 当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与相应的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的边

界线之间距离不大于 "#$ 时，以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的边界线作为划定该地

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的依据；

& 相邻的两个属于同一个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的地下水超采区，当这两

个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相距不大于 !’#$ 时，以这两个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

分布边界线间的中线作为划定这两个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的依据。

!"#"! 在裂隙水超采区和岩溶水超采区，将其中的地下水开采区确定为动态监测

区。

!"#"% 应将深层承压水超采区中各建制市城市建成区及其规划区和日开采量大于"
万 $& 的深层承压水水源地集中开采区，划定为深层承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

!"#"& 动态监测区的名称和编号同相应的地下水超采区。要求绘制地下水超采区

的动态监测区分布图（编图说明见附录 (）。

!"#"’ 在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中，动态监测和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 地下水水位监测；

% 地下水开采量监测，人工回灌水量、水质调查；

& 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监测；

) 地下水水质监测；

" 地面沉降量监测；

* 土地沙化调查；

+ 地面塌陷调查；

, 地裂缝调查。

!"#"( 地下水水位动态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在动态监测区内应布设地下水水位监测井网。

% 在孔隙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地下水水位监测井的平均布井密度不宜小于 &
- " 眼 . !’’#$%。其中，深层承压水超采区中的各建制市城市建成区和日开采量大于 " 万

$& 的深层承压水水源地集中开采区、小型地下水超采区、严重地下水超采区，布井密

度宜取高限值；浅层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附近，应适当加密布设地下水水位

监测井；在各孔隙水超采区的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中心处，必须布设地下水水位监测

井。

& 在裂隙水超采区和岩溶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地下水水位监测井的平均布井

密度不宜小于 " - !’ 眼 . !’’#$%。

) 应尽量从现有的区域地下水水位动态监测井网中选取动态监测区的地下水水位

监测井；不足时，可从在水位监测时能避开地下水开采影响且便于进行监测地下水水位

的生产井中选取；必要时，参照国家标准《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0 "’’%+—%’’!）

的有关规定凿建地下水水位监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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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水位监测井井口应建筑井台并设置固定点标志，要求从不低于国家三等

水准点按四等水准测量标准接测井口固定点高程和井口附近地面高程。水准基面采用

"#$! 年国家高程基准。

% 地下水水位监测频次为每年 & 次，分别在汛前、汛后、年末各监测一次。各地

可根据当年的汛期预报，从 ! 月下旬到 ’ 月上旬期间的 "、%、""、"%、("、(% 日中的某

一日选定为汛前地下水水位监测日；从 # 月上旬到 ") 月上旬期间的 "、%、""、"%、("、

(% 日中的某一日选定为汛后地下水水位监测日；每年 "( 月 (% 日为年末地下水水位监测

日。

’ 地下水水位监测误差、测具检定应按国家标准《水位观测标准》（*+, "&$—#)）

执行。

$ 要求填制动态监测区地下水水位监测成果表（表式样见附录 - 中表 -.".(，填

制说明见附录 - 中 -.(），要求绘制动态监测区年末地下水埋深分区图（编图说明见附

录 /）。

!"#"$ 地下水开采量监测应同时符合下列规定：

" 动态监测区内从同一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开采地下水的生产井，均应

作为地下水开采量监测井；

( 各地下水开采量监测井均应安装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定合格的计量设施，进

行地下水开采量的月、年统计，并分别统计城镇生活、工业、农田灌溉、生态等的年用

水量；

& 要求填制动态监测区地下水开采量监测成果表（表式样见附录 - 中表 -.".&，

填制说明见附录 - 中 -.(）。

!"#"% 要求调查统计井灌形式的人工回灌水量，记录回灌水水量、回灌目标含水

层组和回灌水水质类别，并将调查统计结果填入表 -.".& 中。

!"#"#& 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动态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自 "#$) 年以来发生了泉水流量衰减的需要保护的名泉，均应建立泉水流量监测

站；

( 各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监测站均应安装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定合格的计

量设施，进行泉水流量的月、年统计；

& 要求填制动态监测区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监测成果表（表式样见附录 - 中

表 -.".0，填制说明见附录 - 中 -.(）。

!"#"## 地下水水质动态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在动态监测区内应布设地下水水质监测井站网。布井（站）密度应符合下列要

求：

"）在未发生地下水水质污染、海水入侵、咸水入侵的动态监测区，地下水水质监

测井（站）的平均布井（站）数宜控制在同一动态监测区地下水开采量监测井井数的

).!1左右，其中，靠近海岸线或地表水体污染严重的地区以及地下水水位降落漏斗中

心地区，应适当加密；

(）在已发生了地下水水质污染、海水入侵、咸水入侵的动态监测区，地下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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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井（站）的平均布井（站）数宜控制在同一动态监测区地下水开采量监测井井数的

!"左右，其中，在地表水体污染源附近、海水入侵区陆地边界附近、咸水入侵区的周

边地带以及地下水水位降落漏斗中心地区，应适当加密。

# 地下水水质监测井（站）应尽量从正常使用的开采量监测井或泉水流量监测站

中选取，不足时，可选取民井、地下水水位监测井或其他井孔。

$ 地下水水质监测频次为每年 ! 次，在汛前监测。各地可根据当年的汛期预报，

在 % 月下旬到 & 月上旬期间选择汛前地下水水质监测日。同一动态监测区内各地下水水

质监测井（站）采集水样的时间间隔不宜超过 %’。

( 地下水水质监测井（站）为生产井（泉）时，在井（泉）的出水口水流中心处

采集水样；地下水水质监测井（站）为民井时，在井内水面以下 )*%+ 处采集水样；地

下水水质监测井（站）为非生产井时，采集水样前，应进行排水。

% 汛前采集的水样，应分析 ,- 值、矿化度、总硬度（以 ./.0$ 计）、氨氮、挥发

性酚类（以苯酚计）、高锰酸钾指数和总大肠菌群等项目，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增选

氟化物、氰化物、碘化物、砷、硒、硝酸盐、亚硝酸盐、硫酸盐、六价铬、汞、铅、

锰、铁、镉、铜、化学耗氧量以及其他有毒有机物和其他重金属等水质项目进行分析。

1 水样采集、分析时限、程序、方法、质量控制，水样的存放与运送，水样编号

及送样单的填写，分析结果记载表式样、填制要求以及测具检定要求，均应按行业标准

《水环境监测规范》（23 #!4—45）执行。

& 要求填制动态监测区地下水水质监测成果表（表式样见附录 . 中表 .*!*%，填

制说明见附录 . 中 .*#），要求绘制动态监测区汛前海水入侵区、咸水入侵区及地下水

水质污染区分布图（编图说明见附录 6）。

!"#"#$ 地面沉降量动态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在深层承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内应布设地面沉降量监测站网。地面沉降量

监测站的平均布设密度宜不少于 $ 7 % 个 8 !))9+#。其中，小型地下水超采区和严重地下

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地面沉降量监测站的布设密度宜取高限值；在动态监测区中各地

下水水位持续下降的中心处，必须布设地面沉降量监测站。

# 地面沉降量监测站宜布设在同一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的地下水水位监

测井附近。

$ 当动态监测区距深层承压水超采区外国家一、二等水准点较远时，宜在动态监

测区内按国家标准《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54&—4!）的有关规定，设置不

低于国家二等水准的基岩标。

( 各地面沉降量监测站应分别设置固定点标志，要求从基岩标或深层地下水超采

区外不低于国家二等水准点按二等水准测量标准接测各固定点高程。

% 地面沉降量监测频次为每年 ! 次，从 !) 月上旬至 !! 月上旬期间选择监测日，

同一动态监测区内各地面沉降量监测站的监测时间间隔不宜超过 $)’。

1 采用引（复）测高程法监测地面沉降量。从位于深层承压水超采区外的不低于

国家二等水准点，或从动态监测区内设置的基岩标，按二等水准测量标准引（复）测各

地面沉降量监测站固定点的高程，以先后两次引（复）测高程之差作为该地面沉降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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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站在这两次引（复）测期间的地面沉降量。据以引测的国家水准点或基岩标，在复测

时，不宜更换。

! 要求填制动态监测区地面沉降量监测成果表（表式样见附录 " 中表 "#$#%，填

制说明见附录 " 中 "#&），要求绘制动态监测区年地面沉降量及多年累计地面沉降量分

区图（编图说明见附录 ’）。

!"#"#! 土地沙化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 在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浅层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内，宜进行土地沙

化调查；在濒临荒漠区的浅层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内，必须进行土地沙化调查。

& 土地沙化调查以植物长势状况及植被覆盖率为主。

( 要求记录土地沙化调查成果，包括植物长势状况说明和估计植被覆盖率，要求

绘制动态监测区年末土地沙化区分布示意图（编图说明见附录 ’）。

!"#"#$ 地面塌陷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 在隐伏型岩溶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应进行经常性的地面塌陷调查。

& 地面塌陷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记录各地面塌陷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计算各地面塌陷点坍塌岩土的体积；

(）描述各地面塌陷点的形态。

( 要求填制动态监测区地面塌陷调查统计成果表（表式样见附录 " 中表 "#$#!，

填制说明见附录 " 中 "#&），要求绘制动态监测区地面塌陷分布示意图（编图说明见附

录 ’）。

!"#"#% 地裂缝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 在隐伏型裂隙水超采区和隐伏型岩溶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应进行经常性的地

裂缝调查。

& 地裂缝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记录各地裂缝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测量各地裂缝的长度、地表面撕裂宽度和深度；

(）描述各地裂缝的形态。

( 要求填制地裂缝调查统计成果表（表式样见附录 " 中表 "#$#)，填制说明见附

录 " 中 "#&），要求绘制动态监测区地裂缝分布示意图（编图说明见附录 ’）。

!"#"#& 要求对各动态监测区内地下水水位、水质、开采量、地面沉降量、需要保

护的名泉泉水流量监测井（站）以及地面塌陷点和地裂缝进行统一编号，编号采用 * 位

字码：前 + 位阿拉伯数码表示地下水超采区的编号；第 % 位英文字码表示监测、调查项

目，其中，,、-、" 表示地下水水位监测，’ . /（不采用 $）表示地下水开采量监测，

0 . 1 表示地下水水质监测，2 表示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监测，3 表示地面沉降量监

测，4 表示地面塌陷调查，5 表示地裂缝调查；第 ! . * 位阿拉伯数码表示该动态监测

区内相关监测、调查项目的编序号。并要求填制各监测井（站）、地面塌陷点、地裂缝

编号与地理位置对照表（表式样见附录 " 中表 "#$#*，填制说明见附录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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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超采区的评价

!"#"$ 要求以纪元逢!和逢 " 的年份为评价年，并以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为

评价区，对各地下水超采区进行统一评价。

!"#"# 各评价区的评价内容应包括：

# 地下水开发利用状况评价；

$ 地面沉降、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衰减、海水入侵、咸水入侵、地下水水质

污染、土地沙化、地面塌陷及地裂缝等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的评价；

% 地下水可开采量评价；

& 重新核定各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动态监测区和级别。

!"#"! 地下水开发利用状况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 根据评价年前 #! 年的地下水水位监测成果，确定评价区各年地下水水位上升或

下降幅度及地下水水位动态变化状况；

$ 根据评价年前 #! 年的地下水开采量、人工回灌水量及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

监测成果，确定评价区各年地下水开采量、人工回灌水量及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及

它们的动态变化状况；

% 根据评价年前 #! 年的地下水水质监测成果，确定评价区地下水水质动态变化状

况；

& 对评价区在评价年前 #! 年的地下水开发利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内容包括：

#）评价年前 #! 年年均地下水水位上升速率或下降速率；

$）评价年前 #! 年年均地下水开采量、人工回灌水量的增加量或减少量及需要保护

的名泉泉水流量衰减率；

%）评价年前 #! 年期间地下水水质类别变更以及主要污染物超标率的变化。

!"#"% 地下水可开采量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 根据评价年前 #! 年评价区的水文气象、地下水水位动态、渠灌引水量、渠灌定

额、渠灌面积、湖泊水库塘坝蓄水水位和水量动态以及评价区的包气带、含水层组、弱

透水层的厚度和岩性特征等资料，对各地下水超采区的评价区逐一进行地下水补给量和

可开采量评价。

$ 采用补给量法，对浅层地下水超采区的评价区分别计算评价年前 #! 年逐年的降

水入渗补给量、地表水体渗漏补给量、侧向补给量和井灌回归补给量等，并以这些补给

量之和作为评价区相应年份的年浅层地下水补给量；对深层承压水超采区的评价区分别

计算评价年前 #! 年逐年的侧向补给量和越流补给量，并以这两项补给量之和作为该评

价区相应年份的年深层承压水补给量。

% 采用排泄量法，分别对裂隙水超采区的评价区和岩溶水超采区的评价区，计算

由评价区内降水补给形成的评价年前 #! 年逐年的河川基流量、潜水蒸发量、地下水开

采净消耗量和侧向流出量，并计算评价区逐年地下水蓄变量，以计算得出的四项排泄量

和地下水蓄变量的代数和作为评价区相应年份的裂隙水补给量和岩溶水补给量。

& 要求根据评价年前 #! 年逐年的地下水补给量，计算年均地下水补给量；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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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开采量法、多年调节计算法或可开采系数法估算年均地下水可开采量。

! 要求填制各评价区评价年前 "# 年年均地下水可开采量评价成果表（表式样见附

录 $ 中表 $%"%"#，填制说明见附录 $ 中 $%&）。

!"#"$ 根据评价年前"#年评价区的地下水水质动态监测成果，分析该评价区海水

入侵、咸水入侵、地下水水质污染等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的状况，确定该

评价区内海水入侵区、咸水入侵区、地下水水质污染区的分布状况。

!"#"% 根据评价年前"#年评价区的地面沉降量动态监测成果，分析该评价区内地

面沉降状况，确定该评价区评价年前 "# 年年均地面沉降量和截止于评价年前一年年末

的多年累计地面沉降量。

!"#"& 根据评价年前"#年的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监测成果，确定该评价区逐

年的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和泉水流量衰减状况。

!"#"’ 根据评价年前"#年的土地沙化调查成果，分析该评价区内土地沙化状况，

确定土地沙化区的分布状况。

!"#"( 根据评价年前"#年的地面塌陷调查成果，分析该评价区内在评价年前 "# 年

地面塌陷点个数及截止于评价年前一年年末的多年累计地面塌陷点个数，确定各地面塌

陷点在该评价区内的地理位置及其坍塌岩土的体积。

!"#")* 根据评价年前"#年的地裂缝调查成果，分析该评价区内在评价年前"#年地

裂缝条数及截止于评价年前一年年末的多年累计地裂缝条数，确定各地裂缝在该评价区

内的地理位置及其长度、地表面撕裂宽度和深度。

!"#")) 根据本导则’%&%’ ( ’%&%"#规定的各项评价成果，按照本导则 &%"%) 的规

定，重新核定各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按照本导则 ’%"%& ( ’%"%) 的规定，

重新核定各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按照本导则 &%’%" ( &%’"* 的规定，重新核定

各地下水超采区的级别。

!"#")# 按照本导则’%"%+ ( ’%"%"&及 ’%"%"* 的规定，调整各重新核定的动态监测

区的监测井（站）及编号；按照本导则 ’%"%+ ( ’%"%"! 的规定，于评价年次年起按照重

新核定的动态监测区进行动态监测和调查。

!"#")! 要求填制各评价区评价年前"#年综合评价成果表（表式样见附录 $ 中表

$%"%""，填制说明见附录 $ 中 $%&），要求将重新核定的各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

界线和动态监测区标示在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分布图中。

+ 资 料 整 编

+"*") 资料整编包括年度资料整编和评价年资料整编两种。其中，年度资料整编

针对当年的动态监测和调查成果资料；评价年资料整编针对评价年前 "# 年的动态监测、

调查和评价成果资料。

+"*"# 资料整编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 考证基本资料；

& 审核动态监测、调查和评价成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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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成果图、表；

" 编制成果报告；

# 资料整编成果的审查验收、存贮与归档。

!"#"$ 年度资料整编工作应于次年$月底以前完成；评价年资料整编工作应于当年

年底以前完成。

!"#"! 应对下列基本资料进行考证：

% 监测井（站）的位置、编号；

& 地面塌陷点、地裂缝的位置、编号；

! 监测井（站）布设、调整、更换以及监测频次的变动情况；

" 引测、复测和校测高程的记录；

# 计量设施、测具的检定情况。

!"#"% 经考证，不符合要求的动态监测和调查资料不参加资料整编。

!"#"& 审核动态监测、调查和评价成果资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 审核内容包括：

%）动态监测、调查和评价的方法；

&）成果表的填写格式。

& 经审核，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成果资料，不参加资料整编：

%）动态监测、调查和评价的方法错误；

&）成果资料有伪造成分；

!）成果资料误差超过允许范围。

!"#"’ 年度资料整编成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 绘制如下成果图件：

%）动态监测区年末地下水埋深分区图；

&）动态监测区汛前海水入侵区、咸水入侵区及地下水水质污染区分布图；

!）动态监测区年地面沉降量及多年累计地面沉降量分区图；

"）动态监测区年末土地沙化区分布示意图；

#）动态监测区地面塌陷分布示意图；

$）动态监测区地裂缝分布示意图。

& 填制如下成果表：

%）地下水超采区基本情况一览表；

&）动态监测区地下水水位监测成果表；

!）动态监测区地下水开采量监测成果表；

"）动态监测区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监测成果表；

#）动态监测区地下水水质监测成果表；

$）动态监测区地面沉降量监测成果表；

’）动态监测区地面塌陷调查统计表；

(）动态监测区地裂缝调查统计表；

)）各监测井（站）、地面塌陷点、地裂缝编号与地理位置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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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年度资料整编成果报告，年度资料整编成果报告编写提纲见附录 " 中 "#$。

!"#"$ 评价年资料整编成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 填制如下成果表：

$）地下水超采区基本情况一览表；

%）各评价区评价年前 $& 年年均地下水可开采量评价成果表；

!）各评价区评价年前 $& 年综合评价成果表。

% 绘制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分布图。

! 编写评价年资料整编成果报告，评价年资料整编成果报告编写提纲见附录 " 中

"#%。

!"#"% 资料整编成果的审查验收、存贮和归档应符合下列规定：

$ 送交审查的资料应包括：

$）各监测井（站）及土地沙化、地面塌陷点和地裂缝调查资料；

%）资料整编成果图、表；

!）资料整编成果报告。

% 经审查，不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不予验收：

$）项目完整，图表齐全，规格统一，字迹清晰；

%）各项基本资料考证清楚，并具有合格的审核程序；

!）资料整编成果报告内容完整、准确、客观。

! 经审查验收的资料整编成果及审查验收意见，应及时存贮和归档。要求纸介质、

磁介质存贮的资料整编成果及审查验收意见各归档两份，归档期限 %& 年。

附录 & 术 语

&"#"’ 浅层地下水

在孔隙水中，指埋藏相对较浅，且与当地大气降水或地表水体有直接补排关系的潜

水及与当地潜水具有较密切水力联系的弱承压水。

&"#"( 深层承压水

在孔隙水中，指埋藏相对较深，且与当地浅层地下水水力联系微弱的地下水。

&"#") 地下水超采区

指某一范围内，在某一时期，地下水开采量超过了该范围内的地下水可开采量，造

成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的区域；或指某一范围内，在某一时期，因开发利用地下水，引

发了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的区域。

&"#"! 环境地质灾害

在地下水开发利用这一人为因素作用下，某一范围内，在某一时期，发生的地面沉

降、地面塌陷、地裂缝、海水入侵、咸水入侵等现象。

&"#"* 生态环境恶化现象

在地下水开发利用这一人为因素作用下，某一范围内，在某一时期，发生的土地沙

化、地下水水质污染、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衰减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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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塌陷

在地下水开发利用这一人为因素作用下，某一范围的地表面发生的坍塌现象。

!"#"% 地裂缝

在地下水开发利用这一人为因素作用下，某一范围的地表面发生的撕裂现象。

!"#"& 咸水入侵

指地下咸水侵入地下淡水含水层的现象，包括平面上咸水体侵入淡水含水层和垂直

剖面上咸水体向淡水含水层移动两种情况，均造成淡水含水层地下水水质恶化现象。

!"#"’ 土地沙化

在地下水开发利用这一人为因素作用下，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进而使原野逐步荒芜

的现象，属于荒漠化的一种类型。

!"#"(# 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衰减

在地下水开发利用这一人为因素作用下，造成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逐渐减少的

现象。

!"#"(( 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

指生产井内滤水管所处的含水层组。

!"#"() 地下水水位下降速率

指某一时间段地下水水位下降幅度与该时间段的比值。

!"#"(* 地面沉降速率

指某一时间段地面沉降量与该时间段的比值。

!"#"(+ 累计地面沉降量

指某一个时间段的地面沉降量的总和。

!"#"(, 地下水超采系数

在同一范围内某时间段的地下水开采量、地下水可开采量两者之差与地下水可开采

量的比值，称为该范围在该时间段的地下水超采系数。

!"#"($ 地下水可开采量

指在可预见的时期内，通过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的措施，在不引起生态环境恶化条

件下，允许从含水层组中获取的最大水量。

附录 ! 地下水超采区的编号

-"#"( 地下水超采区的编号统一采用 " 位阿拉伯数码。前 # 位数码表示省（自治

区、直辖市）名称；第 $ 位数码表示地下水超采区的种类，其中，“%”表示浅层地下水

超采区，“# & "”分别表示第 # 深层承压含水层组至第 " 深层承压含水层组超采区，“’”

表示裸露型裂隙水超采区，“(”表示隐伏型裂隙水超采区，“)”表示裸露型岩溶水超采

区，“*”表示隐伏型岩溶水超采区，“+”表示引发了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衰减的泉

域；第 ,、第 " 两位数码表示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同一种类地下水超采区的序号。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下水超采区的编号前 # 位数码应按表 !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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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下水超采区的编号前 !

!
!!! !
!!! !
!!!

位数码表

前 ! 位

数码

省（自治区、

直辖市）名称

前 ! 位

数码

省（自治区、

直辖市）名称

前 ! 位

数码

省（自治区、

直辖市）名称

前 ! 位

数码

省（自治区、

!
!!! !
!!! !
!!!

直辖市）名称

"# 北京市 "$ 上海市 #% 河南省 !&

!
!!! !
!!! !
!!!

贵州省

"! 天津市 #" 江苏省 #’ 湖北省 !(

!
!!! !
!!! !
!!!

云南省

") 河北省 ## 浙江省 #$ 湖南省 !%

!
!!! !
!!! !
!!!

西藏自治区

"* 山西省 #! 安徽省 !" 广东省 !’

!
!!! !
!!! !
!!!

陕西省

"&
内蒙古

自治区
#) 福建省 !# 海南省 !$

!
!!! !
!!! !
!!!

甘肃省

"( 辽宁省 #* 台湾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
!!! !
!!! !
!!!

青海省

"% 吉林省 #& 江西省 !) 四川省 )#
宁夏回族

!
!!! !
!!! !
!!!

自治区

"’ 黑龙江省 #( 山东省 !* 重庆市 )!
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

注：""、)) + $$ 为空号

附录 " 表式样及填制说明

"#$ 表 式 样

"#$#$ 地下水超采区基本情况一览表式样见表 ,-#-#。

表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下水超采区基本情况一览表

地下水超采区

名称 编号

所含各地

级行政区

名 称

地下水开发利用

目标含水层组
年

顶、底板埋

深（.+ .）
岩性

厚度

（.）

面积

（/.!）

最低地下

水水位

（.）

主要生态灾

害简要说明

地下水超

采区级别

填表人 年 月 日 审校人 年 月 日

"#$#% 动态监测区地下水水位监测成果表式样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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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动态监测区地下水水位监测成果表

年份： 年 地下水超采区名称：

监测井

编 号

地 下 水 水 位

汛 前 汛 后

月 日
水位 !埋深

（"! "）
月 日

水位 !埋深

（"! "）

年末（#$ 月 $% 日）

水位 !埋深

（"! "）

填表人 年 月 日 审校人 年 月 日

!"#"% 动态监测区地下水开采量监测成果表式样见表 &’#’(。

表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年动态监测区地下水开采量监测成果表

地下水

超采区

名称

监测井

编号

开 采 量 （万 "(） 回 灌 水

月 份

# $ ( ) * % + , - #. ## #$

全

年

其中用于

城
镇
生
活

工

业

农
田
灌
溉

生

态

其

他

水

质

类

别

全年回灌

水量（万 "(）

填表人 年 月 日 审校人 年 月 日

注：“其他”指全年开采量扣除城镇生活、工业、农田灌溉和生态用水后的剩余水量，为畜牧、渔业、农村生

活等用水量之和。

!"#"& 动态监测区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监测成果表式样见表 &’#’)。

表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年动态监测区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监测成果表

地下水

超采区

名 称

需要保护的名泉 流 量 （万 "(）

名称 编号
月 份

# $ ( ) * % + , - #. ## #$
全年

填表人 年 月 日 审校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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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监测区地下水水质监测成果表式样见表 !"#"$。

表 !"#"$ 省（自治区、直辖市）动态监测区地下水水质监测成果表

采样时间： 年 月 日 监测井（站）编号： 所在地下水超采区名称：

分析项目名称 分析结果 单位 超标率（%） 水质类别 说 明

综合识别 水质类别 类水；关键项目名称 ；分析结果 ；超标率 。

填表人 年 月 日 审校人 年 月 日

注：表中超标率为：分析结果与 &’ ( ) #*+*+—,- 中!、"类水间浓度界限值之差，与!、"类水间浓度界限

值的比值；当分析结果不大于!、"类水间浓度界限值时，此栏保持空白。

!"#"% 动态监测区地面沉降量监测成果表式样见表 !"#".。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动态监测区地面沉降量监测成果表

年份： 年 地下水超采区名称：

监测站

编号

地面沉降量监测

本 年 年 末 上 一 年 年 末

监测时间

月 日

地面

高程（//）

监测时间

月 日

地面

高程（//）

本年年

地面沉

降量

（//）

截止于本

年年底多

年累计沉

降量（//）

填表人 年 月 日 审校人 年 月 日

!"#"& 动态监测区地面塌陷调查统计成果表式样见表 !"#"0。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动态监测区地面塌陷调查统计成果表

年份： 年 地下水超采区名称：

地面塌陷点

编 号

发生时间

月 日

坍塌岩土

体积（/1）

地面塌陷点

形态描述

填表人 年 月 日 审校人 年 月 日

!"#"’ 动态监测区地裂缝调查统计成果表式样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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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动态监测区地裂缝调查统计成果表

年份： 年 地下水超采区名称：

地裂缝

编 号

发生时间

月 日

长度

（!）

地表面

撕裂宽

度（"!）

深度

（!）

地裂缝

形态描述

填表人 年 月 日 审校人 年 月 日

!"#"% 各监测井（站）、地面塌陷点、地裂缝编号与地理位置对照表式样见表

#$%$&。

表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各监测井（站）、地面塌陷点、

地裂缝编号与地理位置对照表

年份： 年 地下水超采区名称：

监测井（站）、地面

塌陷点或地裂缝编号

监测调查

项目

地 理 位 置

经 纬 坐 标 所在行政区名称

东 经 北 纬

’ ( ) ’ ( )
地

级

县

级

乡

级

自

然

村

填表人 年 月 日 审校人 年 月 日

注：“监测调查项目”指地下水水位、开采量、水质以及地面沉降量、地面塌陷或地裂缝。

!"#"#& 地下水可开采量评价成果表式样见表 #$%$%*。

!"#"#& 省（自治区、直辖市）评价区 评价

年前 %* 年年均地下水可开采量评价成果表

地下水

超采区

名称

评价区

面积

（+!,）

浅层地下水（万 !-） 深层承压水（万 !-） 裂隙水或岩溶水（万 !-）

降水

入渗

补给

量

地表

水体

渗漏

补给

量

侧向

补给

量

其他

补给

量

地下

水补

给量

地下

水可

开采

量

侧向

补给

量

越流

补给

量

地下

水补

给量

地下

水可

开采

量

河川

基流

量

潜水

蒸发

量

开采

净消

耗量

侧向

流出

量

地下

水蓄

变量

地下

水补

给量

地下

水可

开采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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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年 月 日 审校人 年 月 日

注 !：“侧向流出量”中流出评价区为“ " ”，流入评价区为“ # ”；

注 $：“其他补给量”指井灌回归补给量等；

注 %：“地下水蓄变量”中评价年前一年年末地下水位较高时为“ " ”，评价年前一年年末地下水位较低时为

“ # ”。

!"#"## 地下水超采区综合评价成果表式样见表 &’!’!!。

表 !"#"## 省（自治区、直辖市）评价区

评价年前 !( 年综合评价成果表

地下水超采区 !( 年年均 地下水水质污染区 海水入侵区 咸水入侵区

名

称

编

号

级

别

评价

区面

积

（)*$）

地下水

可开采

量

（万 *%）

地下水

可开采

量

（万 *%）

回灌

水量

（万 *%）

需要保

护的名

泉泉水

流量

（万 *%）

地下

水超

采系

数

地下水

水位上

升（或

下降）

幅度

（*）

面积

（)*$）

关键项目

名称

!( 年

年均超

标率

（+）

水质

类别

面积

（)*$）

!( 年

年均

&, # 超

标率

（+）

水质

类别

面积

（)*$）

!(年年

均矿化

度超标

率（+）

水质

类别

!!!!!!!!!!!!!!!!!!!!!!!!!!!!!!!!!!!!!!!!!!!!!!!!!!!!

地面沉降区 土地沙化区 地面塌陷区 地裂缝区

重新核定地下

水超采区的

动态监测区

面积

（)*$）

!( 年

年均最

大地面

沉降量

（**）

多年累

计最大

地面沉

降量

（**）

面积

（)*$）

!(
年年

均地

下水

埋深

（*）

植物

长势

状况

说明

植被

覆盖

率

（+）

面积

（)*$）

!( 年

年均地

面塌陷

点个数

（个）

其中：单个

地面塌陷点

坍塌岩土体

积大于 !*%

的个数（个）

单个地

面塌陷

点最大

坍塌岩

土体积

（*%）

面积

（)*$）

!(年

年均

地裂

缝条

数

（条）

其中：单条地

裂缝同时达到

长度大于 !(*、

地表面撕裂宽

度大于 -.*、深

度大于 (’-*
的条数（条）

最大单条地裂缝

长度

（*）

地表

面撕

裂宽

度

（.*）

深度

（*）

面积

（)*$）
级别

填表人 年 月 日 审校人 年 月 日

注：评价年前一年末水位较高时，表示上升幅度，填“ " ”；评价年前一年末水位较低时，表示下降幅度，填“ # ”。

!"$ 填 表 说 明

!"$"# 各表共同的填制说明：

! 地下水超采区的名称应符合本导则 $’$’/ 的规定，地下水超采区的编号应符合

本导则 $’$’- 的规定；

$ 地下水超采区的类别应符合本导则 $’$’! 的规定，地下水超采区的种别应符合

本导则 $’$’$ 和 $’$’% 的规定，地下水超采区的级别应符合本导则 $’%’! 0 $’%’1 的规

定；

% 各级行政区的名称应符合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23 4 5
$$1(—!666）的有关规定；

/ 各项量纲的单位精确位数及数字尾数的取舍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含水层组的层位、厚度的单位为 *，精确到个位，十分位四舍五入；

$）地下水水位、变幅、下降速率的单位为 *，精确到十分位，百分位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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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高程的单位为 "，精确到千分位，万分位四舍五入；

#）地面沉降量或累计地面沉降量的单位为 ""，精确到个位，十分位四舍五入；

$）面积的单位为 %"&，精确到个位，十分位四舍五入；

’）地下水开采量或地下水补给量的单位为万 "!，精确到个位，十分位四舍五入；

(）泉水流量的单位为 "! ) *，精确到十分位，百分位四舍五入；

+）地面塌陷坍塌岩土的体积的单位为 "!，精确到十分位，百分位四舍五入；

,）超标率用-表示，精确到个位，十分位四舍五入；

./）01 值精确到十分位，百分位四舍五入；

..）以 "2 ) 3 为单位的各项水质分析项目的精确位数，按照 45 ) 6 .#+#+—,! 的有关

规定执行。

!"#"# 表 78.8. 的填制说明：

. “所含各地级行政区名称”一栏应填写处于相应地下水超采区内的各个地级行

政区名称；

& “面积”指该地下水超采区的面积，即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所围括

的面积；

! “主要生态灾害简要说明”一栏填写在地下水超采区内因地下水开发利用所引

发的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地裂缝、海水入侵、咸水入侵、土地沙化、地下水水质污

染、泉水流量衰减等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的状况。

!"#"$ 表 78.8$ 的填制说明：

. 该表每年汛前填制一次；

& “分析项目名称”一栏，必须填写已造成地下水水质污染的分析项目和已超过

45 ) 6 .#+#+—,! 规定的!类水与 9: 类水间浓度界限值的分析项目；

! “水质类别”一栏，应根据该分析项目的分析结果按照 45 ) 6 .#+#+—,! 的规定

填写；

# 超标率采用式（78&8!）计算：

! ;
"/ < "!

"!
= .//- （78&8!）

式中 !———超标率（-）；

"/———分析项目的浓度；

"!———45 ) 6 .#+#+—,! 中分析项目!类水与"类水间浓度界限值，"/ 和

"!的浓度单位相同。

$ 按式（78&8!）计算的超标率 ! 不大于 / 时，即："/!"!时，可不填写相应分

析项目的超标率。

!"#"% 表 78.8./ 中“评价区面积”指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的面积；表

78.8&、表 78.8’、表 78.8( 和表 78.8+ 均要求每个地下水超采区填制一张表，表 78.8$
要求每个监测井（站）填制一张表。

!"#"& 表 78.8.. 的填制说明：

. “评价区面积”指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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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项目”指采用单指标法确定地下水水质类别的水质项目；

" “平均超标率”是指根据动态监测区内各监测井（站）相应监测值的面积加权

平均值所计算的数值；

# “水质类别”是指根据动态监测区内各监测井（站）关键项目、$% & 或矿化度的

面积加权平均监测值所确定的水质类别。

’ “植物长势状况说明”栏，填写各类植物长势变化情况，包括作物产量降低、

植物枯萎等。

附录 ! 成果图编制说明

!"#"$ 各成果图共同的编制说明：

( 采用的底图应具有下列要素：

(）围界，省、地两级行政区界，海岸线，山丘区与平原区界线，一般基岩山丘区

与碳酸盐岩岩溶山区界线，线距为 ’)的经、纬度线；

!）(*+’ 年黄海基面 ’,-、(,,-、!,,-、’,,-、(,,,-、!,,,-、’,,,- 地形等高线；

"）骨干河系和大型运河，骨干铁路，大型湖泊、水库，地级行政区首府以上的城

市，需要保护的名泉。

! 图名写于图件上方居中，方向标标于图件的右上角，图例标于图件左上方，比

例尺标于图例之下。

" 技术责任表标于图件右下方，标明编图、清绘、校核、审定责任人姓名。

# 参考图例如图 .（未标明颜色者，均为黑色）：

图 ! 成果图图例（一）

!"#"% 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分布图的编制说明：

( 根据评价年前 (, 年的动态监测、调查与评价成果，绘制出各类地下水超采区的

动态监测区的分布；标示出：地下水超采区的编号，基岩标及高程，地面沉降标志和评

价年前 (, 年年均地面沉降量、截止于评价年前一年年末的多年累计地面沉降量，海水

入侵方向标志，咸水入侵方向标志，地面塌陷点标志和坍塌岩土的体积以及地裂缝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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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成果图图例（二）

和地裂缝的长度、地表面撕裂宽度、深度；标绘出土地沙化区和地下水水质污染区；标

示出地下水超采区中最低地下水水位位置及地下水水位值；

! 在图中镶嵌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名称、编号与面积对照表，表式样见表

"#$#!。

!"#"$ 动态监测区年末地下水埋深分区图的编制说明：

% 根据当年年末地下水水位监测资料，绘制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的地下水

埋深分区；

!"#"% 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名称、编号与面积对照表

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

监测区名称
编 号 面积（&’!）

! 地下水埋深分区共分 ( 级，分别为：!)’、)’ * %$’、%$’ * !$’、!$’ * +$’、

+$’ * ,$’、,$’ * ($’、($’ * %$$’、"%$$’；

- 标示出最低地下水水位位置及地下水埋深值。

!"#"& 动态监测区汛前海水入侵区、咸水入侵区及地下水水质污染区分布图的编

制说明：根据截止于当年汛前的地下水水质监测资料，绘制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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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发生的海水入侵、咸水入侵、地下水水质污染等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的

标志及地域分布。

!"#"$ 动态监测区年地面沉降量及多年累计地面沉降量分区图的编制说明：

! 根据当年年末地面沉降量监测成果和上一年同期地面沉降量监测成果以及多年

累计地面沉降量资料，分别绘制当年年地面沉降量分区和多年累计地面沉降量分区；

" 年地面沉降量分区及多年累计地面沉降量分区均按 # 级划分，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标示出最大年地面沉降量和最大多年累计地面沉降量及其发生位置。

!"#"% 动态监测区年末土地沙化区分布示意图的编制说明：根据当年末土地沙化

调查成果，绘制土地沙化区的地理分布。

!"#"& 动态监测区地面塌陷分布示意图的编制说明：根据当年调查的地面塌陷成

果，标示各地面塌陷的地理位置，并标示出各地面塌陷的编号及坍塌岩土的体积（%(）。

!"#"’ 动态监测区地裂缝分布示意图的编制说明：根据当年调查的地裂缝成果，

标示各地裂缝的地理位置，并标示出各地裂缝的编号及其长度（%）、地表面撕裂宽度

（)%）和深度（%）。

附录 ( 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 年度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 年度成果报告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年地下水超

采区动态监测和调查成果报告。

(")"* 年度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 概况。叙述年内各动态监测区下列概况：

!）水文气象及水文地质特征；

"）重大水事；

(）监测井（站）布设、调整、更换以及监测频次的变动情况；

*）引测、复测和校测高程以及计量设施、测具的检定情况；

$）完成工作量；

+）资料整编工作概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附表 -.!.! 和表 -.!.#。

" 动态监测区各项动态监测和调查成果。

!）地下水水位监测，附表 -.!." 和动态监测区年末地下水埋深分布图；

"）地下水开采量监测及回灌水量调查统计，附表 -.!.(；

(）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量监测，附表 -.!.*；

*）地下水水质监测，附表 -.!.$ 和动态监测区汛前海水入侵区、咸水入侵区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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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质污染区分布图；

!）地面沉降量监测，附表 "#$#% 和动态监测区年地面沉降量及多年累计地面沉降

量分区图；

%）土地沙化调查，附动态监测区年末土地沙化区分布示意图；

&）地面塌陷调查，附表 "#$#& 和动态监测区地面塌陷分布示意图；

’）地裂缝调查，附表 "#$#’ 和动态监测区地裂缝分布示意图。

( 结论与建议。根据年内各项动态监测和调查成果，并与上一年同期相应动态监

测和调查成果对比，叙述地下水水位、开采量、人工回灌水量、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流

量、水质及各项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的动态变化，分析原因和提出监控措

施。

!"# 评价年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 评价年成果报告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评价年地

下水超采区评价成果报告。

!"#"# 评价年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 概况。叙述评价年前 $) 年各动态监测区下列概况：

$）水文气象及水文地质特征；

*）重大水事；

(）监测井（站）布设、调整、更换以及监测频次的变动情况；

+）引测、复测和校测高程以及计量设施、测具的检定情况；

!）完成工作量；

%）资料整编工作概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附表 "#$#$ 和表 "#$#,。

* 各动态监测区地下水开发利用状况评价；

( 各动态监测区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评价；

+ 各动态监测区地下水可开采量评价，附表 "#$#$)；

! 各动态监测区综合评价，附表 "#$#$$；

% 核定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和动态监测区以及地下水超采区的级别，

附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分布图。

& 结论与建议。

$）提出各动态监测井（站）的调整方案；

*）叙述评价年前 $) 年地下水水位、开采量、人工回灌水量、需要保护的名泉泉水

流量、水质及各项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的动态变化特征，分析原因和提出

监控措施；

(）其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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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标准用词说明

执行本导则时，标准用词应遵守下表规定。

标 准 用 词 说 明

标准用词 在特殊情况下的等效表述 要求严格程度

必须 一定要、务必、非这样做不可、没有⋯⋯不行

严禁 禁止、决不能
务 必

应 有必要、要求、要、只有⋯⋯才允许

不应 不允许、不许可、不要
要 求

宜 推荐、建议

不宜 不推荐、不建议
推 荐

可 允许、许可、准许

不必 不需要、不要求
允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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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

地下水超采区评价导则

!" #$%—#&&’

条 文 说 明

目 次

! 总则

" 地下水超采区的划定、分类与分级

# 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调查与

评价

$ 资料整编

( 总 则

()&)( 本导则提到的地下水，是指埋藏在地表面以下岩土空隙中的饱和重力水，

包括潜水和承压水。地下水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地下水在生活、生产和

生态供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大量开发利用地下水，在一些集中开采区引发

了不同程度的地下水超采现象。

# 地下水超采区的划定、分类与分级

#)()#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都可能造成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本条

要求调查的环境地质灾害或生态环境恶化现象，指因地下水开发利用这一人类活动造成

者，不包括自然因素造成者。

#)()’ 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系指地下水超采区的周边界线。

#)#)# 碳酸盐岩是指岩性以 %&%’# 为主的基岩，一般基岩是指除碳酸盐岩和第四

系松散岩土以外的基岩。

#)#)’ 本导则所指的承压水是指埋藏在松散岩土含水层组中且地下水水位高于该

含水层组顶板的地下水。含水层组是指具有同一水力特性的一个或几个含水层，同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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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层组在地域平面上的展布可能是很广阔的。含水层组在垂直方向上分层发育，各含水

层组地下水之间水力联系微弱。含水层组自上而下排序：靠近地表面且与当地降水和地

表水体有直接补排关系的含水层组序次为第一含水层组；靠近第一含水层组，位于其下

的含水层组序次为第二含水层组，以此类推。第一含水层组的地下水为具有自由水面的

潜水，第二含水层组的地下水及第二含水层组以下的各含水层组的地下水均为承压水。

!"!"# 在确定地下水超采区的名称时，要求标示该地下水超采区所在或所包含的

行政区首府的名称。当地下水超采区面积较小、基本处于某个县级行政区内时，采用该

县级行政区首府的名称；当地下水超采区处于某几个县级行政区、且基本处于某个地级

行政区内时，采用该地级行政区首府的名称；当地下水超采区面积较大、处于某几个地

级行政区、甚至跨两个或两个以上省级行政区时，可采用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地级行政

区首府的名称，也可以采用某一个或某几个省级行政区的名称。例如：榆次裸露型裂隙

水超采区，枣庄隐伏型岩溶水超采区，保定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天津第四组深层承压水

超采区，苏锡常第二组深层承压水超采区，等等。

!"!"$ 由于地下水含水层组在垂向上分层发育，且各含水层组地下水间水力联系

微弱，所以，同一地域可能存在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分别

进行地下水开采的情况，若这些地下水开采活动都形成了地下水超采区，则要求对这些

地下水超采区分别确定名称和划定地域分布边界线，并应分别进行评价。

!"%"& ’ !"%"( 将地下水超采区划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型四级，并将各级

地下水超采区分别划分出一般地下水超采区和严重地下水超采区两种，且在严重超采区

中划分出禁采区和限采区，是为了便于规定不同的动态监测、调查、评价的要求和制订

不同的管理措施。

!"%"&& 《地下水质量标准》（!" # $ %&’&’—()）将地下水水质分为五类，其中，

!、"、#类水都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因此，本导则以 !" # $ %&’&’—() 规定的#类

水与$类水间浓度界限值确定为衡量地下水水质是否超标的控制标准。

% 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调查与评价

%"&"! ’ %"&"# 本导则规定，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和裂隙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和调查

活动是在较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所围括的区域大一些的区域上进行，即在浅

层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内进行，目的是为了掌握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和裂隙水超采

区可能扩大的动态变化趋势和划定扩大后的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岩溶水超

采区及根据泉水流量衰减确定的地下水超采区，要求以相应泉域作为动态监测区，其地

下水超采区和动态监测区是同一区域。本导则还规定，深层承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

区，限定在各建制市城市建成区的近期规划区，重点监测、分析深层承压水超采区中重

点城区，不要求准确确定深层承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

%"&"$ 在浅层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附近加密布设地下水水位动态监测

井，是为了能够较准确地划定扩大或缩小后的浅层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动

态监测区内的地下水水位监测井的监测日确定为月内的 %、*、%%、%*、+%、+* 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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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日，是为了与区域性地下水水位动态监测日同步，既有利于监测工作的安排，也有

利于监测成果的对比分析。本条第 ! 款“汛前”、“汛后”均指夏汛。

!"#"$ 仅要求调查统计井灌形式的人工回灌水量，不要求调查统计其他形式（如

面灌等形式）的人工回灌水量。

!"#"## 非生产井作为地下水水质监测井时，采集水样前必须排水。这是因为，长

时间滞于这些井孔内的水，既可能腐化变质，也可能有异物从井口泄入井内，井内水的

水质已不能代表监测井附近地下水的水质，经排水后，井内水的水质便具有代表性。本

条第 " 款“汛前”指夏汛之前。

!"#"#% 地面沉降主要发生在深层承压水超采区，故地面沉降量监测站只在深层承

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进行布设。地面沉降量一般与地下水水位降低幅度成线性关

系，地下水水位最低处，地面沉降量往往最大，因此，在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的各中心

处，亦即地下水水位最低处，必须布设地面沉降量监测站，以期监测该地下水超采区的

动态监测区内最大地面沉降量。由于地面沉降量与地下水水位密切相关，故地面沉降量

监测站宜布设在地下水水位监测井附近。地面沉降量是以毫米为计量单位，地面沉降速

率一般每年只有几毫米、十几毫米，采用引（复）高程法监测地面沉降量，需要采用精

度较高的水准测量标准接测，本导则规定采用二等水准测量标准。另外，据以引测的水

准点，必须是处于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以外、未发生地面沉降地区的国家一等、

二等水准点，或动态监测区内的基岩标。

!"#"#! 濒临荒漠区的降水量稀少，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这里的浅层地下水超采区

极易发生土地沙化现象，故在荒漠区附近的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必须进行土地沙化监测。

地下水水位动态变化是产生土地沙化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植物的长势是土地沙化最敏感

的表现形式，因此，应调查植物的长势状况和植被覆盖率。

!"#"#& 地面塌陷主要发生在隐伏型岩溶水超采区，故地面塌陷调查应在隐伏型岩

溶水超采区进行。地面塌陷现象严重程度指标有两个：一是单位时间在单位面积上产生

地面塌陷点的个数，个数愈多愈严重；二是单个地面塌陷点坍塌岩土的体积大小，坍塌

岩土的体积愈大愈严重。故地面塌陷调查的内容主要是记录地面塌陷点发生的时间和地

点以及计算各地面塌陷坍塌点岩土的体积。

!"#"#’ 地裂缝主要发生在隐伏型岩溶水超采区和隐伏型裂隙水超采区。地裂缝现

象严重程度指标有两个：一是单位时间在单位面积上产生地裂缝的条数，条数愈多愈严

重；二是单条地裂缝的长度、地表面撕裂宽度和深度，长、宽、深度数值愈大愈严重。

!"#"#( 地下水开采量监测井的数量较多，为扩大其编号空间，所以在地下水开采

量监测井编号规定中，第 ! 位英文字码中的 # $ %（不采用 &）共 ’( 个字码均表示地下

水开采量监测项目。

!"%"# 纪元逢(和逢 ) 的年份为评价年，相当于每隔 ) 年对全国的各地下水超采区

进行一次同步的全面、系统的评价。对地下水超采区进行评价的主要目的是重新划定各

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和地下水超采区的级别，进而检验地下水超采区管理的

效果，并针对重新划定后地下水超采区的地域分布边界线和地下水超采区的级别，规定

新的监测、调查、评价的要求和制订新的管理措施。地下水超采区的各项评价内容，均

·*+!’·地下水超采区评价导则



在评价区内进行。评价区是指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

!"#"! 对于第一个评价年或第二个评价年，由于评价区监测工作起始年份关系，

本条规定的“前 !" 年”可按实际监测年限作为评价期，即评价期可能是 ! # $ 年。

!"#"$ 裂隙水超采区和岩溶水超采区，年地下水补给量采用排泄量法计算，按式

（!）计算：

!山 % "& ’ #开净 ’!( #侧 ( #蓄变 （!）

式中 !山———评价区年地下水补给量；

"&———评价区当地降水形成的年河川基流量；

#开净———评价区年浅层地下水开采净消耗量；

!———评价区年潜水蒸发量；

#侧———评价区年周边侧向流出量（流出评价区取“ ’ ”，流入评价区取

“ ) ”）；

#蓄变———评价区年浅层地下水蓄变量（评价年前一年年末的地下水水位

较高时 取“ ’ ”，评 价 年 前 一 年 年 末 的 地 下 水 水 位 较 低 时 取

“ ) ”）。

$ 资 料 整 编

$"%"$ 考证基本资料工作十分必要，是保证资料整编成果准确、客观、完整的基

础。

$"%"& 资料整编成果存贮方式有纸介质和磁介质两种。规定资料整编成果存贮方

式、归档份数和期限是为了便于保存、查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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